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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1-047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股份合计 71,472,431 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1.91%，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减少至 3,673,412,560股。 

2.截至 2021年 6月 28日，上述回购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注销手续。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 日召

开八届二次董事会、2020 年 6 月 19 日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依

法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和其他合法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份，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7.5亿元（含），

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6 元/股，回购股份的实

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本次回购股份将注销

以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3日召开八届十次董事会、2021 年 4 月 9 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

部分内容的议案》，公司将回购资金总额调整为不低于人民币 2亿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 4亿元（含），回购价格上限调整为不超过 3.6元/股，除上述内容调整，

该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 2021年 6 月 18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期限届满，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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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已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1-046）。现将公司回购股份注销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实施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6月 30日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并在回购期间每个月前 3 个交易日内及回购股份比例达 1%时披露

了回购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 2021年 6 月 18日，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届满。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实际回购时间区间为 2020 年 6月 30

日至 2021年 5月 13日，累计回购股份 71,472,43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1%，

最高成交价为 3.60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82 元/股，累计成交金额为

201,970,344.46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回购金额已达回购方案中的回购资金

总额下限且未超过回购资金总额上限，至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回购股份注销情况 

公司已于 2021年 6月 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上述所回购的部分社会公众股 71,472,431 股股份的注销手续，注销数量、

完成日期、注销期限均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

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额、股份结构相应

发生变化。本次注销的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 

三、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变动前 变动后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345,190,587 9.22% 345,190,587 9.40% 

无限售条件股份 3,399,694,404 90.78% 3,328,221,973 90.60% 

总股本 3,744,884,991 100.00% 3,673,412,56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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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回购注销后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四、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项后续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 3,744,884,991 元减少至

3,673,412,560元。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及时

办理公司注册资本变更及修改《公司章程》等相关的工商登记及备案手续。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